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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諮商心理學研究生成為一位諮商心理師，專業課程與實務訓練是必要的過程，實

務訓練通常在諮商心理相關場域：如學校、社區、醫療等機構的兼職和全職實習。實

習合約的訂定通常只由實習機構與實習課程教師作要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訂定實

習辦法因為沒有獲得主管機關的授權，因此，並沒有法律的強制性。

實習合約攸關一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習機構裡的定位與角色，更影響其在機構

裡能夠接觸與參與、實際操作的範圍與內容，實習需要有熟悉現場的督導進行實習工

作的指導與監督。對於實習生而言在接受督導下學習諮商實務極為重要，諮商實習合

約的重要就是明定各項內容予以相互遵守。目前台灣對於諮商實習制度、實習生養成

的核心能力才剛開始受到重視，對於如何提升實習生的專業學習，對於培育諮商心理

師十分重要。合約涉及了實習者的專業成長與師徒關係，一份合約的基礎要涵蓋督導

的期待以及實習生關切的要素，合約是賦能與關係的一個參考架構。有效的合約要能

呈現出關心的主要內容，以及所需的過程之要點。透過工作合約能夠建立督導關係，

在訂定合約的過程中澄清特定議題，能避免因為不同期待而引發的危機與衝突。同時

也是明訂出實習生的權利與義務。本文希望藉由整理台灣已累積的諮商實習相關研究

文獻與實務經驗來檢視諮商實習合約書的議題，論述何以要簽約、簽訂實習合約書的

重要性，以及合約書要涵蓋的內容，並提供一份實用的合約書範例，給關心諮商實習

的學校、機構與實習生參考。

關鍵詞：諮商實習、合約書、諮商心理師、全職實習

輔導季刊50-3_07_52-60專論_林烝增 林家興.indd   52 2014/8/19   下午 06:38:47



53

諮商心理學研究生成為一位諮商心

理師，專業課程與實務訓練是必要的過

程，實務訓練通常是指在諮商心理相關

場域：如學校、社區、醫療等機構的兼

職和全職實習。台灣諮商相關學會雖已

建立起對實習機構的審查、認證機制，

但在主管機關較為寬鬆的實習規定下，

培育系所與實習機構都要更有共識來監

督及提供具有品質的專業實習。

本文希望藉由整理台灣已累積的諮

商實習相關研究文獻與實務經驗來檢視

諮商實習合約書的議題，論述何以要簽

約、簽訂實習合約書的重要性，以及合

約書要涵蓋的內容，並提供一份實用的

合約書範例，給關心諮商實習的學校、

機構與實習生參考。

一、法規與現況

《心理師法》於民國90年11月21日公
佈實施，其中第2條第2項：「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的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

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

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

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

於民國91年8月13日公佈實施。同時第3條
規定「第一項所稱實習，係指在醫療機

構、心理諮商所、大專院校諮商（輔導）

中心、社區性心理衛生中心及其他經行政

院衛生署指定之機構實習；且應包括個別

督導時數，至少五十小時，成績及格，有

證明文件者。」

培養具有核心能力的諮商心理師，

除了專業課程訓練，諮商實習和臨床督

導是促成諮商心理師專業能力成長與保

障專業服務品質的主要訓練方式（蕭

文，1998）。Niemeyer、Bowman與 
Stewart（2001）認為全職實習是諮商心
理師從學科訓練到專業實務的重要關鍵

（引自黃佩娟等，2010）。全職實習的
目的是幫助實習心理師統整修習過的諮

商理論與技術，透過在諮商場域的實務

操作，熟悉相關的諮商議題、輔導行

政、諮商倫理、專業角色定位等，以促

進諮商實務能力的養成（包括評估、診

斷、諮商目標策略的訂定、諮商歷程的

推展與結束、轉介等），也是協助諮商

心理學組研究生發展專業認同、專業倫

理與核心能力之必要過程，是諮商心理

師養成教育過程中無可取代的訓練經驗

（林家興，2005）。
國內諮商心理師的訓練多參考自美

國的發展，美國探討實習議題的文獻眾

多，尤其對於實習機構的選擇、契約、

工作內容分析等議題，包括C a r t e r
（ 1 9 9 8）、G l o r i a與C o n s t a n t i n e
（ 2 0 0 0）、 L a z o v s k y與 S h i m o n i
（2005）、L e j u e z、R e a d、G o l l a與
Zvolensky（2001）、Petzel與Berndt
（1980）、Ross與Altmaier（1990）。在
美國由「諮商及相關教育課程認可委員

會」（CACREP,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來認證碩士層級諮商師的培育
品質。CACREP 規範碩士級諮商師的 
internship是在學生完成practicum後，於
督導下完成600小時的各種專業活動，其
中應包括：1.與案主接觸的直接服務時數
共計240小時，可包含帶領團體時數；2. 
由實習機構提供平均每週至少1小時的個
別或三人以內的督導；3.由學校提供平均
每週1.5小時的返校督導；4.有機會幫助

貳、諮商實習簽約的重要性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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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熟悉各種專業活動與資源，特別是

有關直接服務的各種專業活動，如撰寫

個案紀錄、評鑑工具、轉介照會、工作

見習及工作人員會議等；5.有機會在督導
中使用錄音帶或錄影帶，或透過服務過

程的立即督導以增進學生與案主的互

動；6.在實習結束後由學校督導諮詢實習
督導，對學生在實習過程的諮商表現給

予 評 估 ， 並 提 供 正 式 書 面 文 件 
（CACREP, 2009, P16，引自黃佩娟等，
2010）。

二、訂定實習合約重要性

自心理師法通過至今，有關國內全

職實習的實施現況，包括實習方式、內

容與成效，仍欠缺足夠的實證研究，國

內有關實習心理師的研究較多偏重探討

全職實習心理師的專業能力發展（呂艾

珉，2007；顏璉瑋，2006）、諮商困境
與因應歷程（吳雅慧，2006；許韶玲、
劉淑瀅，2008）、督導介入與督導經驗
議題（卓紋君與黃進南，2003、許雅
惠，2006、許育光，2011）、更換督
導、督導關係（藍菊梅，2011）、實習
經驗的衝擊與反思（陳燕如，2008）、
實習生的迷思（洪雅琴，2012），較少
瞭解實習生的實習制度與情況，僅有丁

麗美（ 2 0 0 4）、林筱婷、高麗雯
（2004）研究實習生之適應議題，黃佩
娟、林家興、張吟慈（2010）對於諮商
心理師全職實習現況進行調查研究。至

於實習生是否遇過實習行政困難，例如

與行政督導溝通困難、個案量不足如何

解決、實習生的權益保障等則較少有研

究探討。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原中國輔導

學會）於95年接受衛生署補助辦理「諮
商心理學程研究生臨床訓練規範計畫」

而訂定《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其

中第十條「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的要求

及權利義務規定，應訂定書面契約，以

確保實習學生之權益」（林家興，

1997）。林家興（1997）指出實習合約
的訂定通常只由實習機構與實習課程教

師作要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訂定實

習辦法因為沒有獲得主管機關的授權，

因此，並沒有法律的強制性。

根據黃佩娟、林家興、張吟慈

（2010）提到心理師法第二條只規定全
職實習一年，諮商心理師考試規則要求

個別督導時數五十小時，目前由各系所

教師自行認可把關，由於無從明確得知

各系所認定與執行上的規範標準。在其

研究結果下，他們建議相關專業學會透

過「諮商心理實習辦法」規範實習機

構，制訂「諮商心理學所系組評鑑辦

法」規範諮商心理師培育機構。

黃佩娟等（2010）估算每年約有180
名諮商心理學組實習生進入全職實習之場

域。隨著實習人數每年逐漸增加，專業規

範將愈來愈重要，在主管機構如衛生福利

部、考選部和教育部皆無授權下，要把關

專業實習品質更需要依賴機構與學校的互

信。因應衛生署制訂心理臨床實習之原則

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與台灣諮商心理

學會於102年3月30日共同邀集相關諮商心
理師培育系所與實習機構召開共識會議，

彙集40多位諮商實習機構代表與學校實習
課程教授共同針對實習生實習進行討論。

衛生署102年4月28日公告（衛署醫字
1020270295號）公告有關實習機構的認定
係指與學校訂有實習合作之書面約定者，

這樣對於實習機構的規範很不明確，因此

加重諮商心理師培育系所的責任。諮商專

業實習的品質交由培育系所自行把關後，

與實習機構的簽約就更加重要，實習生的

諮商實習更須藉著實習合約書來保障其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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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約攸關一位實習諮商心理師

在實習機構裡的定位與角色，更影響其

在機構裡能夠接觸與參與、實際操作的

範圍與內容，實習需要有熟悉現場的督

導進行實習工作的指導與監督。對於實

習生而言在接受督導下學習諮商實務極

為重要，諮商實習合約的重要就是明定

各項內容予以相互遵守。目前台灣對於

諮商實習制度、實習生養成的核心能力

才剛開始受到重視，對於如何提升實習

生的專業學習，對於培育諮商心理師十

分重要。

Lazovsky與Shimoni（2005）在研究
中提到諮商實習合約的重要，他們認為

合約涉及了實習者的專業成長與師徒關

係，一份合約的基礎要涵蓋督導的期待

以及實習生關切的要素，合約是賦能

（empower ing）與關係的一個參考架
構。 有效的合約要能呈現出關心的主要
內容，以及所需的過程之要點。透過工

作合約（working contract）能夠建立督導
關係，在訂定合約的過程中澄清特定議

題，能避免因為不同期待而引發的危機

與衝突，對很少覺察的爭議性觀點能夠

予以關注。

三、諮商實習生的權利與義務

實習生應享有相關的權利，例如實

習是否有津貼、交通、停車、使用機構

圖書資料設備、辦公室空間、電腦以及

返校參加座談等福利。實習生也需要完

成義務，例如依照督導指示完成工作、

填寫紀錄，出席相關會議與訓練、準時

上下班、按照規則流程請假等。

目前在心理師法中，對於實習至少

一年是否需要以在校學生身份進行實

習，有關學生是否可以在不修實習課

程、沒有課程教授指導下進行實習，以

及是否需繳交實習指導費等，各培育系

所和實習機構目前並未有一致的做法。

實習生在機構裡是被視為學生還是實習

專業人員，可享有什麼員工福利，還是

與一般學生相同，在實習合約中較少明

訂。加上許多實習機構並未有清楚的實

習手冊、訓練或實習辦法，對於實習生

實習的規定、權利與義務未有明確說

明，相對於權力較大的實習機構，好的

實習合約將可以幫助相對弱勢的實習

生。

在實習前接受必要的訓練是實習生

的權利之一，實習合約書中應明訂實習

機構為實習生辦理相關職前及在職訓

練。台灣諮商心理學會的實習合約建議

有十二小時職前訓練，張本聖（2006）
提出實習前的準備，應由學會為實習學

生辦理研習活動，筆者認為由數個實習

單位聯合辦理更可以節省成本，並促進

機構間的交流與合作，例如淡江大學諮

商輔導組、聖約翰科技大學諮商輔導

組、陽明大學心理諮商中心與真理大學

諮商輔導組，每年都共同辦理聯合實習

心理師之專業訓練課程；又如東吳大學

心理諮商中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

輔導組、台北市立大學心理就業與輔導

組與台北醫學大學學輔中心，四校亦共

同辦理，協助實習心理師適應實習工作

生活，並培訓專業實務能力以契合大學

校園之諮商服務需求。諮商實習訓練內

容可以包括：

（一） 諮商實習時的心態準備與責任：
積極參與及責任感。

（二） 對實習單位與場域特色的瞭解：
認識機構、系統運作、與行政團

隊建立合作關係。

（三） 督導的準備：對專業與行政督導
的適當期待、如何使用督導、督

導前該有的提案準備、個人對督

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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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實習工作建立正確、合理的期
待。

（五） 專業技術、知識的瞭解：對實施
及解釋心理測驗的熟悉，初談、

心理諮商等知識及技術的適當準

備、機構內處理危機個案的流程

與方式進行瞭解、實習時的專業

倫理及專業守則。

（六） 實習經驗的討論及傳承：過去前
輩實習的經驗談、心路歷程、可

能遇到的困境、過去如何克服與

解決的方法。

一、訂定諮商實習合約書的原則

一份實用的實習合約需要考慮以下

原則，包括：

（一） 兼顧實習機構與實習生雙方的權
利與義務：實習合約不能僅有實

習生的義務而無權利，也不能不

考量機構的情況，擬訂合約時需

同時考量機構個案服務的需求，

以及實習生的學習需求。

（二） 兼顧現行法規與諮商心理專業的
規範：簽訂實習合約時需注意是

否符合現行心理師法的規定，包

括實習時數及實作項目等。例

如，心理師法施行細則第1-5條即
明訂實習的內容、督導的資格，

以及實習時數等。

（三） 兼顧學校機構、醫療機構與社區
機構的適用性：實習合約內容若

是適用所有實習機構，必然優於

只適用於某一特定機構或場域。

例如，各種實習場域都會提供專

業督導，但是學校場域通常會另

外提供行政督導。

（四） 兼顧全職實習與兼職實習的適用
性：兼職實習與全職實習的實習

時數與內容有所不同，一份實習

合約書若能適用兩者自然優於分

開使用兩份實習合約書。

（五） 好的實習合約書具有較多的彈性
適用於不同起迄實習日期的學

生，而且適用於提供實習津貼和

收取實習指導費的實習機構等。

二、定型化實習合約書的格式

一份實習合約要包括機構與實習生

關切的要點，目前多數學校有簡單契

約，較偏重簽約形式，在內容上則較為

簡單，台灣諮商心理學會也擬定了諮商

實習合約供學校與機構參考，內容完整

但較為冗長。實用的諮商合約書在形式

和格式上，至少應該考量到下列要點：

（一） 合約書的名稱：雖然一般定型化
契約使用契約一詞，有的學校使

用「全職實習合約書」，臺灣諮

商心理學會則使用「諮商實習合

約書」。筆者也認為使用「諮商

實習合約書」比較好，可以適用

於全職實習和兼職實習兩類的實

習生。

（二） 簽約的主體：簽約的主體涉及是由
機構和機構簽約，還是機構和個人

簽約，以及是由機構首長具名簽

約，還是由單位主管具名簽約。雖

然一般定型化契約是由個人與商家

或機構簽約，然而為保障較為弱勢

的實習生，筆者建議合約書應該由

機構首長具名簽約，不宜由個別實

習生和實習機構簽約。另外，除非

單位主管獲得機構首長的授權，簽

約的主體應該是機構首長。

參、�訂定諮商實習合約書的原則
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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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諮商實習合約書的格式：通常包
括合約書名稱、簽約主體、合約

內容、附則，以及立合約書人的

全稱、地址、電話和日期等。以

下將針對合約書的內容進行討

論。

諮商實習合約書的內容涉及培育機

構、實習機構和實習生的權利義務，以

及實習訓練相關的約定。本節針對合約

的實質內容進行討論，並提出筆者的建

議，最後，筆者根據討論與建議，擬定

一份實用、精簡的諮商實習合約書，提

供給培育系所、實習機構，以及專兼職

實習生作為簽約使用的範本，詳如附

件。

一、諮商實習的種類、期間與時數

諮商實習通常分為全職實習和兼職

實習，如果能夠使用一份合約書加以規

範，就不需要使用兩份合約書。合約書

應該敘明實習起迄的日期，以免日後產

生何時結束實習的疑義。全職實習的日

期一般約定為一年，這部分比較明確，

但是兼職實習的起迄日期比較不明確，

有的約定為一年，有的約定為一學年或

一學期。筆者建議簽約雙方可以將約定

好的起迄日期敘明在合約書中，以避免

簽約雙方日後解讀上的落差。

至於實習時數要不要訂在合約書

中，要訂的多詳細，這個部分可能見仁

見智。心理師法施行細則第1-5條已經針
對全職實習的部分，明確規定實習週數

或時數，合計應達43週或1500小時以
上。並且規範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團

體諮商與心理治療，以及個案評估與心

理衡鑑三項的實作訓練期間，應達九週

或360小時以上。因此，合約書的內容可
以把這些實習時數的文字納入，或者也

可以簡略的提到實習時數依照心理師法

施行細則第1-5條辦理。
至於兼職實習的部分，因為心理師

法施行細則沒有明訂，因此兼職實習的

時數由簽約雙方約定即可，例如在合約

書明訂兼職實習時數每週實習時數以8小
時為原則，一年總時數至少240小時。

二、實習內容

心理師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範全職
實習的實作訓練內容包括：1.個別、婚姻
或家庭諮商及心理治療；2.團體諮商及心
理治療；3.個案評估及心理衡鑑；4.心理
諮詢、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5.諮商心理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以及
6.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精
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危機

處理或個案管理等。因此，合約書的內

容可以把這些實習內容的文字納入，或

者也可以簡略的提到實習內容依照心理

師法施行細則第1-5條辦理。至於兼職實
習的實習內容，可以比照全職實習的內

容，也可以只列前三項。

三、�實習內容與時數不足的處理方
式

筆者觀察過去諮商實習的運作情

形，經常發現有的機構無法提供給實習生

足夠的實習項目、實習時數或實習個案

量，導致實習生的權益受損。為了維護實

習生的權益，筆者建議在實習合約書上明

訂實習內容與實習時數不足的處理方式。

一般處理方式包括延長實習時間，以及安

排實習生到其他機構接案補足時數。

肆、合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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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導資格與接受督導時數

實習生應該在督導下才能進行實習

與接案，這是諮商心理學界的共識，也

是符合專業倫理的作法。心理師法施行

細則第1-5條對於督導資格的規範是「應
執業達二年以上之諮商心理師」，也就

是執照後兩年的諮商心理師即具備督導

實習生的資格。雙方可以在實習合約書

上敘明督導應具備執照後執業兩年的資

格。

至於督導時數的部分，「專門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

第7條規範全職實習應接受個別督導時數
至少50小時，但是對於兼職實習生的個
別督導時數則沒有規範。筆者建議簽約

雙方可以在合約書上敘明全職實習和兼

職實習各應接受一年至少50和25小時的
個別督導。

五、實習生考核與實習證明書

實習生在實習期間應接受培育機構

和實習機構的共同考核，實習合約書上

雙方可以約定實習生的考核相關事項。

為了維護實習生的權益，筆者建議在合

約書上敘明，實習機構應於實習生完成

實習時製發實習證明書，以方便實習生

將來報考諮商心理師時使用。

六、實習生的權利與義務

實習合約書上可以明確的約定實習

生在實習機構可以享有哪些權益和福

利，以及應該盡哪些義務。例如，實習

生實習期間可以比照實習機構員工享有

參與訓練研習、使用圖書館、電腦設

備、停車、交通車等福利。如果有需要

實習生自理的部分，也可以在合約書中

敘明，以避免錯誤的期待。例如，實習

生的平安保險費、住宿、膳食等生活必

需事項由實習生自理。

七、對於實習過程有爭議的處理

由於諮商實習往往是研究生生涯中

最具壓力的一個學習階段，同時，不同

實習機構由於業務量的多少，以及對於

規則的執行寬嚴不一，實習生和實習機

構之間難免會發生爭議。即使有實習合

約書簽訂在先，還是難免會發生雙方爭

議的事情，因此，合約書最好雙方可以

敘明，萬一雙方發生實習爭議的時候的

處理方式，以免到時候增加處理上的難

度。例如，合約書可以敘明：實習生如

有未按規定從事實習，有損實習機構名

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

改善者，經與培育機構討論且雙方同意

後，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生不得異

議。至於是否要約定雙方及學生間發生

實習爭議或違反專業諮商倫理，任一方

得向相關學會或公會提請調處或仲裁，

筆者建議由於簽約各方並非學會或公會

會員，因此不適合約定由學會或公會調

處。

八、實習指導費與實習津貼

有些實習醫院會向實習生收取實習

指導費，有些大學諮商中心為招募優秀

實習生，會支付實習生實習津貼。實習

機構要向實習生收取實習指導費，或支

付實習津貼，這部分涉及金錢，攸關實

習生的權益甚大，因此雙方應在諮商實

習合約書的附則中約定，以避免誤解和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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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約不僅是形式上的簽訂，藉

著合約書的訂定架構出實習的內容與要

點，也為機構與實習生的關係訂出一個

結構，在這樣的共識平台下，更能幫助

實習生發展自己的專業，避免因不同立

場帶來的實習衝突。透過實習合約，可

以明訂實習內容與架構，確實提供學生

足夠的實務工作經驗與督導訓練，來幫

助實習生在諮商專業實習經驗中獲得充

分的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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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諮商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培育大學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實習機構全銜）（以下簡稱乙方）
為培訓諮商心理專才，推展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訓練，雙方協議訂定本合約，其

內容如下：
一、 乙方同意為甲方之諮商心理實習機構，並接受甲方○○系（所）研究生＿
於乙方進行諮商心理全職實習，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共　年　月。全職實習生每週實習工作時數以32小時為原則，一年總
時數至少1500小時。

二、 乙方同意為甲方之諮商心理實習機構，並接受甲方○○系（所）研究生＿
於乙方進行諮商心理兼職實習，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共　年　月。兼職實習生每週實習時數以8小時為原則，一年總時數至
少240小時。

三、 乙方同意提供甲方之研究生實作訓練，包括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個案評估與心
理衡鑑等直接服務。雙方同意直接服務的實習時數，全職實習生至少為360小時，
兼職實習生至少為60小時。

四、 實習生實作項目時數或內容若有不足，乙方應同意甲方實習生利用部分實習時段
至鄰近之機構補足實習項目之要求。甲方實習生因故未能完成實習時數或內容
時，得經雙方同意後延長實習時間。

五、 乙方同意指派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且執業2年以上經驗之諮商心理師擔任督導，乙方
並同意提供每名實習生個別督導每週一小時，團體督導或訓練課程每週至少2小
時。

六、 乙方於甲方實習生實習期滿後，同意開立包括實習時數及督導時數之實習證明書
予甲方實習生。每學期結束前，乙方應由督導依據實習生表現，協助甲方完成實
習評量。

七、 甲方實習生實習期間得比照乙方員工享有參與訓練研習、使用圖書館、電腦設
備、停車、交通車等福利。甲方實習生之平安保險費、住宿、膳食或其他生活必
需事項由實習生自理，乙方得酌情給予協助。

八、 乙方同意甲方全職實習生每週至少八小時得返校上課或從事論文研究。
九、 甲方實習生於乙方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實習，有損乙方名譽或其他不適
任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與甲方討論且雙方同意後，得隨時終止實
習，實習生不得異議。

十、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公平互惠原則，經雙方之同意修訂之。
十一、 本合約書乙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附則：
一、乙方同意支付甲方實習生實習津貼，每月　　　元整。
二、甲方實習生同意支付乙方實習指導費用，每月　　　元整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培育大學全銜）     （填寫並蓋印信）
校　長：                                           （簽名或蓋章）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乙　方：（實習機構全銜）     （填寫並蓋印信）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輔導季刊50-3_07_52-60專論_林烝增 林家興.indd   60 2014/8/19   下午 06:38:49


